
聲  明  書 
 

 

 

立聲明書人             （以下簡稱本人） 

依專科以上學校資格審查作業須知之規定：「兼任教師同時在

其他專科以上學校擔任專任教師者，應由專任學校報本部送

審。」 本人未在其他專科以上學校擔任專任教師（含專案教

師），委由貴校辦理教師資格審查。 

 

特此聲明，作為證明之依據。 

 

 

此  致 

弘光科技大學 

 

 

 

 

 

 

立聲明書人：________________（簽章） 

 

身分證字號：________________ 

 

 

 

 

中 華 民 國   年   月   日 


